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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科学、

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根据《永泰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

评价工作的通知》（樟财〔2023〕252 号）及文件有关规定，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

所（普通合伙）接受永泰县财政局委托组建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永泰县垃圾焚

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是财政预算下拨的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

项目资金 885 万元。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在收集、整理、汇总、分析相关绩效评价

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核查资料、调查分析等方式进行了解核实，并对相关评价指

标进行汇总分析，对照评价指标和标准进行评议与打分，形成《永泰县垃圾焚烧

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永泰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于 2011 年 2 月建成并投入运营，已填埋生活垃

圾 23.75 万立方米，当时库容已满，垃圾场运营方请求在 2016 年 11 月 30 日进行

封场处理，不再消纳新的垃圾进场；当时，永泰县城区及周边共 9个乡镇日产约

150 吨生活垃圾面临无法得到及时处置的窘境，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迫在眉睫。

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永泰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完成

节能减排的工作任务，实现永泰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永泰县人民

政府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经过专题会议议定，鉴于福州市保罗再生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已在永泰县建设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该公司多年来负责福州市

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项目投资、建设、运营方面有经

验、有团队、有实力。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地块内增加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处理设施，仅对总平面布置规划稍作调整，开工时同步建设，即可缩短工

期，尽早投产使用。

根据《中国共产党永泰县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2018〕2 号、〔20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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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永泰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8〕84 号、〔2017〕132 号、〔2017〕

168 号、)、《永泰县重点工作攻坚指挥部会议纪要》(〔2018〕4 号)、《福州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永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榕发改审批

〔2018〕88 号）等文件立项，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部门职责。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计划建设规模为 600 吨/天，保底量为 300 吨/天。

该项目拟由永泰县人民政府与投资建设方达成框架协议，采用 BOO 的模式由福州

市保罗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自筹资金建设,项目总投资30030.00万元,年发电量

7580X104kWh/a，年上网电量 6367X104kWh/a，计划 2019 年 12 月建成投产运营。

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福州市保罗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采用 BOO 模式

建设，已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点火受纳垃圾。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2 年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资金预算 885 万元，实际支

出 556.58 万元，2022 年预算执行率 62.89%；2022 年按生活垃圾实际进场重量

70,371.06 吨，协议单价每吨 93.25 元，应支付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用为 656.21

万元，如按保底量每日 260 吨结算，2022 年应支付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用为

884.9425 万元，按生活垃圾实际进场量计算比按保底量结算可节约 228.732365 万

元，2023 年支付 2022 年 11-12 月份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 99.63 万元，具体情况，

见下表：

（1）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

金额单位：元

月份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支出金额

2022.6 30 记账-06-0009 2022 年 1-2 月份 1,217,808.63

8 31 记账-08-0024 2022 年 3-4 月份 1,092,008.79

9 30 记账-09-0025 2022 年 5 月份 582,921.60

12 31 记账-12-0011 2022 年 6、7月份 1,112,734.53

12 31 记账-12-0012 2022 年 8 月份 532,448.18

12 31 记账-12-0013 2022 年 9 月份 496,420.11

12 31 记账-12-0014 2022 年 10月份 531,495.16

2022 年合计 5,565,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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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 28 2022 年 11月份 497,993.23

3 31 2022 年 12月份 498,271.12

2023 年合计 996,264.35

累计支出 6,562.101.35

（2）福建省永泰县市容环卫中心 2022 年生活垃圾进场焚烧处理汇总表

月份 车数
垃圾进场重

量（吨）

单价（元/

吨）

按进场量结算垃圾

处理费金额（元）

飞灰处理

量（吨）
发电量（度）

1 1093 6,640.40 93.25 619,217.30 285.54 9,115,860.00

2 904 6,419.21 93.25 598,591.33 276.03 7,539,240.00

3 921 5,930.27 93.25 552,997.68 255.00 7,883,520.00

4 852 5,780.28 93.25 539,011.11 248.55 6,299,700.00

5 880 6,251.17 93.25 582,921.60 268.80 6,795,090.00

6 895 6,064.09 93.25 565,476.39 260.76 9,581,400.00

7 904 5,868.72 93.25 547,258.14 252.35 9,798,840.00

8 966 5,709.90 93.25 532,448.18 245.53 9,343,950.00

9 923 5,323.54 93.25 496,420.11 228.91 8,265,240.00

10 944 5,699.68 93.25 531,495.16 245.09 7,802,430.00

11 858 5,340.41 93.25 497,993.23 229.64 800,259.00

12 897 5,343.39 93.25 498,271.12 229.77 7,643,550.00

合计 11,037.00 70,371.06 93.25 6,562,101.35 3,025.96 90,869,079.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实现永泰县域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努力提升城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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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环境整治水平，逐步实现“环境整洁优美、基础设施配套、管理制度健全、社

会秩序井然、精神面貌良好、人居环境宜居”的工作目标。

2.阶段性目标

（1）建立健全永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和责任管理体系。

成立由县主要领导为组长、有关部门领导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协调机制，

全县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切实做到任务明确、目标清晰、责任落实，确

保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工作的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由县市容

环境管理中心牵头，协助项目建设方推进前期节点的审批工作。

（2）开展垃圾处理宣传引导工作。大力宣传垃圾处理、焚烧发电的各项政策

措施、成效及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促进全民共同关心垃圾处理工作。为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的实施奠定基础。

（3）采用 BOO 的模式由福州市保罗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自筹资金建设,项

目总投资 30030.00 万元,年发电量 7580X104kWh/a，年上网电量 6367X104kWh/a，

计划 2019 年 12 月建成投产运营。

（4）根据《永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权协议》，生活垃圾日保底供

应量为不少于 260 吨，垃圾处理费为 93.25 元/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

价结论，针对项目管理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供永泰县财政局及项目单位参

考应用，以强化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资金专项管理，压实支

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对象、范围

绩效评价对象为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资金 885 万元，绩

效评价范围覆盖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和效

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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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指标确定原则

1.相关性原则。确定的绩效评价指标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恰

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而与绩效目标无关的指标不应列入评价体系。

2.重要性原则。应当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

心指标。

3.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便于评价结

果可以相互比较。

4.系统性原则。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

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5.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不是设计得越复杂越好，应当通俗易懂、简便

易行，数据的获得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比较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1.比较法。是指通过实际支出、实施效果等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地

区同类支出等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

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服务对象评判法。是指通过对服务对象进行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

的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绩效评价标准是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采用标准主要包括：

1.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

标准。

2.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各级政府机关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所采用的指标数据而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

（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财政部、福建省、福州市和永泰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办法的要求，依据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系统性及经济性原则，围绕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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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设计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分值。指标体系

共设置 4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27 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设定满分 100 分，

其中：“决策”20 分，主要体现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情况；“过程”

20 分，主要体现项目的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方面的情况；“产出”30 分，主要体

现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情况；“效益”30 分，主要体现项目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生态效益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详见附件《永泰县垃圾

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 100 分，等级划分

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组织专业人员，成立永泰县垃圾焚烧发

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按照《项目支出绩

效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闽委发〔2019〕5 号）以及《永泰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评价工作的

通知》（樟财〔2023〕252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

处理项目具体情况制定绩效评价工作计划。

2.组织实施

（1）按计划与要求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进行调研，设计绩效评价方案；

（2）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收集项目资料，审查核实项目申报、评审、批

复及实施等情况，资金拨付、使用及管理情况，相关制度建设执行情况，绩效目

标实现程度等；

（3）拟定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永

泰县财政局、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等相关部门商讨指标体系，根据反馈意见，修

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4）根据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以及绩效评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项目绩效评价

工作组进一步搜集、审核绩效评价所需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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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撰写报告

（1）归纳、分析、综合数据与资料，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

项目绩效进行分析，完成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征求意见稿；

（2）征询永泰县财政局和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

改，完成《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审阅了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相关资

料，与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和征求意见，查阅档案、收集资

金使用和成果的相关信息资料，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对 2022 年度永泰县垃

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决策、过程管理、产出与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价。

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资金到

位及时，产出和效益绩效目标完成，执行情况好，达到了各项绩效指标的要求，

绩效评价共得分 90 分，评价等级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永泰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评价工作的通

知》（樟财〔2023〕252 号）等文件，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进行绩效评价。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主要从项目决策、

过程管理、产出与效益四个方面着手进行评价，权重分别为 20%、20%、30%、30%。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值 20 分，得分 18 分）

项目决策设置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个二级指标。其中项目立项

权重为 6%，从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两方面进行评价；绩效目标权重

为 6%，从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两方面进行评价；资金投入权重为 8%，

从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立项依据充分性（分值 3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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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根据《中国共产党永泰县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2018〕2 号、〔2018〕24

号）、《永泰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8〕84 号、〔2017〕132 号、〔2017〕

168 号、)、《永泰县重点工作攻坚指挥部会议纪要》〔2018〕4 号)、《福州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永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榕发改审批

〔2018〕88 号）等文件立项，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部门职责。

本项得分 3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分值 3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根据上级和本级通知要求和招投标

程序和规定，由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负责项目招投标工作，由福建晨至信招标代

理有限公司，按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由永泰县人民政府与福州市保罗再生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委托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统筹永泰县垃圾焚烧

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管理工作。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设立，文件、材料符合

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

体决策。本项得分 3分。

3.绩效目标合理性（分值 3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检查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目标表，年

度目标设置不完整，如产出中没有设置经济和社会效益目标，没有设置决策和过

程管理目标。本项扣 1分，得分 2分。

4.绩效指标明确性（分值 3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主要评价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检查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和

不合理，没有设置决策和过程管理指标；“产出指标-成本指标”设置大于等于 90%

不合理。成本指标应反映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实际使用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

设置为大于等于 90%，若实际使用成本超过计划成本，反而达标。本项扣 1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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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分。

5.预算编制科学性（分值 4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主要评价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

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

情况。

项目预算资金需求应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进行预测，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

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年度（2021 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和 2022 年中标单价，预测

2022 年度资金需求情况，2022 年实际需求 885 万元，2022 年年初预算金额 885 万

元，调整预算为 885 万元，实际与预算比较吻合。本项得分 4分。

6.资金分配合理性（分值 4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

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生活垃圾实际处理数量和中标单价,

分配 2022 年度资金需求，资金分配较合理。本项得分 4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值 20 分，得分 16 分）

过程管理下设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个二级指标。其中资金管理指标权重为

10%，从资金到位率、资金到位及时性、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四个方面进

行评价；组织实施指标权重为 10%，从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质

量可控性和会计信息质量规范性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1.资金到位率（分值 3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通过计算项目实际到位资

金占预算资金的比重，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评价。评分标准为“资金到位率=（实

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资金到位率≥100%，得 3 分；90%≤资金到位率

﹤100%，得 2分；80%≤资金到位率﹤90%，得 1分；资金到位率﹤80%，得 0分”。

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年初预算安排 885 万元，调整预

算为 885 万元，财政已将预算指标全部下达到预算单位。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

资金/预算资金）×100%=（885 万元/885 万元）×100%=100%。本项得分 3分。

2.资金到位及时性（分值 2分）

资金到位及时性主要反映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拨付方式和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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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项目资金按时拨付到位情况。评分标准为“及时到位（2分）；未及时到位但

未影响项目进度（1分）；未及时到位并影响项目进度（0分）”。

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每月按合同计划和考核分数情况向财政申请国库直接支

付，2022 年共支付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合同支出 556.58 万元。本项

得分 2分。

3.预算执行率（分值 3分）

预算执行率指标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评分标准为“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

×100%。预算执行率≥95%，得 3 分；90%≤预算执行率﹤95%，得 2 分；80%≤预

算执行率﹤90%，得 1分；预算执行率﹤80%，得 0分”。

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第 1至 12月进度款实

际支出 556.85 万元。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556.85

万元/885 万元）×100%=62.89%。本项不得分。

4.资金使用合规性（分值 2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是否存在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以及超标准开支情况，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经核查，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资金符合有关规定，资金

由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申请由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直接拨付至中标单位，符合项

目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本项得分 2

分。

5.管理制度健全性（分值 3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

管理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

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管理制度有：《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项目检查考核办法》

等，具有相应的业务流程,其他参照永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制度，本单位没

有相关内控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本项扣 1分，本项得分 2分。

6.制度执行有效性（分值 3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主要评价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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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经从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业务人员了解，根据《永泰县人民政府与福州市保

罗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项目检查考

核办法》等，每月考评，由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等部门对生活垃圾的清运转运、

焚烧等情况进行考核，按协议和月进度拨款。本项得分 3分。

7.项目质量可控性（分值 2分）

项目质量可控性评价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质量的控制情况。

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上报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年度预算

及月度计划，经永泰县财政局审核批复后实施，按《永泰县人民政府与福州市保

罗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

处理项目项目检查考核办法》，根据合同和实际完成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数量情况

及考核情况，按项目月度计划，由财政国库拨付生活垃圾处理费用。本项得分 2

分。

8.会计信息质量规范性（分值 2分）

会计信息质量规范性主要评价会计科目专项核算信息与会计核算资料真实、

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会计信息质量的规范执行情况。

从抽查会计资料情况看，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的会计信息真实、完整，但发

现存在附件不全现象。本项得分 2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值 30 分，得分 30 分）

项目产出通过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产出数量（分值 12 分）

产出数量从年发电量、垃圾进场吨数、飞灰处理量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年发电量（分值 4分）

通过比较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际发电数量与计划数量，

用以反映和考核目标的实现程度。计划年发电量 7,500 万。

评分标准为“年发电量大于等于 7,500 万度，得满分；每少一万度扣一分，扣

完为止”。

根据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统计有关资料，永泰县垃圾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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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2022 年发电量为 9086.91 万度，大于协议发电量 7500

万度。本项得分 4分。

（2）垃圾进场吨数（分值 4分）

通过比较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际进场吨数及与计划数

量，用以反映和考核目标的实现程度。

评分标准为“垃圾进场吨数小于等于保底吨数，得满分；反之，不得分”。

从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业务人员和考核计分资料了解，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

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垃圾进场数量为 70371.06 吨，11037 车，每日处理数量为 192.80

吨，小于协议每日处理计划数 260 吨。本项得分 4分。

（3）飞灰处理量（分值 4分）

通过比较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飞灰处理量，用以反映和考

核环境目标的实现程度。

评分标准为“飞灰处理量大于等于 3000 吨，得满分；每少 100 吨扣 0.5 分，

扣完为止”。

从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业务人员和考核计分资料了解，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

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垃圾焚烧时共处理飞灰 3025.96 吨，大于计划数 3000 吨。本项

得分 4分。

2.产出质量（分值 12 分）

产出质量主要从日常巡查次数、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考核情况进行评价。

（1）日常巡查次数（分值 4分）

通过比较日常巡查实际次数与计划次数，用以反映和考核日常巡查次数目标

的实现程度。平均每月检查 1次。

评分标准为“每年定期巡视检查次数大于等于 12 次的得满分，每少一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根据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有关协议等，每月考评统计验

收情况，实际完成日常巡查次数 12 次以上。本项得分 4分

（2）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考核情况（分值 8分）

根据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协议进行考核评分。

评分标准为“统计垃圾进场和焚烧处理考核评分表，年度平均分为 95 分（含

95 分）以上为优,得 8分；90-95（含 90 分，不含 95 分）为良，得 6 分，在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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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含 85 分，不含 90 分）为合格得 4分，85 分以下（不含 85 分）为不合格，不

得分”。

从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有关业务科室了解，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

处理项目考核，主要由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每月对垃圾进场和焚烧情况进行验收，

综合 1-12 月考核情况，因没有扣款和罚款，2022 年平均分应在 95 分以上。得分

8分。

3.产出时效（分值 6分）

产出时效指标设置完成任务及时性三级指标进行评价。

“完成任务及时性”指标通过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评分标准为“按时完成得满分；每超 1个月（不满 1个月按 1个月计算）扣 2

分，扣完为止”。

经核查，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按计划分日、按月完成进

度，年度范围内已按时完成垃圾焚烧发电等各项工作任务。本项得分 6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分值 30 分，得分 26 分）

1.社会效益（分值 6分）

社会效益通过维护城市健康发展情况和新增就业人数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维护城市健康发展情况（分值 3分）

通过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施是否能促进城市的健康

发展进行评价，用以反映和考核对城市建设贡献的程度。

评分标准为“效果显著（3分）；效果较显著（1-2 分）；效果不明显（0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的数量迅速增长，

城市保洁越来越重要，实施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能保证城

市的健康发展和宜居和谐，社会效果显著。本项得分 3分。

（2）新增就业人数（分值 3分）

通过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施新增就业人数进行评价，

用以反映和考核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社会效益。

评分标准为“新增就业人数大于等于 50 人数，得 3 分；小于 50 人，按实际

人数/50*3=实际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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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2 年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有关统计资料，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施新增就业人数约 60

人,社会效益较显著。本项得分 3分。

2.经济效益（分值 6分）

社会效益通过项目每吨服务费用进行评价。

每吨服务费用指标通过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施，实际

支付每吨费用单价与合同价进行对比，用以反映和考核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

活垃圾处理项目成本节约情况，评价因此产生的经济效益。

评分标准为“每吨服务费用小于等于合同单价，得满分；大于合同单价，得 0

分”。

2022 年永泰县生活垃圾焚烧 70371.06 吨，垃圾处理费用为 656.21 万元，平

均每吨费用为 93.25 元，等于合同规定每吨服务费用 93.25 元。本项得分 6分。

3.可持续影响（分值 6分）

通过对比上年服务保障区域人口数量是否有所增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进行评价，用以反映和考核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

（1）服务保障区域人口数量（分值 3分）

评分标准为“可持续性效果显著（3分）；可持续性效果较显著（1-2 分）；

效果不明显（0分）”。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2 年永泰县常住人口 28.5 万人，比上年

有增长，可持续性效果显著。本项得分 3分。

（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分值 3分）

通过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进行考核，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评分标准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大于等于 90%，得满分；反之，不得分”。

根据2022年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

效自评报告，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大

于 90%，社会效益显著。

4.生态效益(分值 2分)

因实施项目是否造成环境污染事故进行评价。考核是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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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故情况。

评分标准为“发生重大环境污染责任事故或安全责任事故，该项不得分”。

根据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每月工作考核表和调查问卷，

没有发现重大环境污染责任事故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本项得分 2分。

5.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 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设置公众满意度三级指标，通过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

活垃圾处理项目工作成效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用以反映和考核永泰县垃圾焚烧

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满意度。

评分标准为“满意度≥95%（10 分）；90%≤满意度﹤95%（8 分）；85%≤满

意度﹤90%（6 分）；80%≤满意度﹤85%（4 分）；满意度﹤80%（0 分）”。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针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涉及到公众

进行实地发放问卷调查表 50 份，收回 46 份（问卷调查表见附件一），问卷调查

结果为公众满意度为 87.85%。本项扣 4分,本项得分 6分。

五、主要成效、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成效

1.助力永泰县文明创城工作

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使各项环卫保洁工作常态化、精细

化管理，有力推动环卫工作持续稳健发展。全面拓展环卫智能化系统，有效提高

监管水平，全力配合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办法及考核评分，

为全面做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保驾护航。

2.促进城乡环卫管理工作提升

全县环卫市场化率达到 80%，剩余 5个乡镇未推行环卫市场化服务。完成今年

市城管委 2 座村镇公厕建设任务，共建成 523 座城乡公厕。指导盘谷乡积极争创

省级垃圾分类示范乡镇，正按序时进度有序开展。建成 7座湿垃圾就地处理设施。

建成 66 座垃圾分类屋，433 座垃圾分类亭。县级环卫市场化服务经费及垃圾处理

费能够按时拨付。

3.提升永泰县生态旅游城市形象

创建“生态旅游城，人居幸福地”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永泰县垃圾焚

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施后，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明显改善，体现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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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一是专业化管理；二是人性化接管；三是精细化管理；四是专业分工；

五是专业化保洁；六是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七 是合理规划作业；八是规范清运

作业。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不合理

2022 年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目标表中，部分绩效目

标和指标设置不完整和不合理，其中：年度目标设置不完整，如产出中没有设置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目标；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如“产出指标-成本指标”设置

为预算执行率大于等于 90%。

2.没有制定系统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内控制度。

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单位的一些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的投资、建设、

运营、监管转变为单纯的监督管理，在内控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待加强和完善。

3.城乡的环境状况与广大市民心目中愿景还有一定差距。

2022 年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施后城乡的环境状况发生

了很好的变化，但与广大市民心目中居住环境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如垃圾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噪音、恶臭等污染治理方面还不尽理想。

六、改进建议

（一）组织绩效管理培训，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组织绩效管理培训，提升绩效管理技能水平，逐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不断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合理编制预算，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做好

预算管理的首要工作。建议在申报绩效目标时，认真设计每一项绩效指标并确定

指标值，做好绩效监控记录、绩效自评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积极配合财政部门

监督，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二）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强化执行和监督

按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要求，永泰县市容环境中心应从单位内部机

构设置、岗位职能和业务流程、审批流程等，制定内部控制制度，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防范和预警各种业务风险和管理漏洞。



17

（三）融合智慧城市，实现数字化城管

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要做到快速反应，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及时反馈，缩减案件派遣、处置时间，节约运行成本，使得城乡管理趋于数

字化、智能化、简洁化，直观化。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报告仅供永泰县财政局参考使用，绩效评价不能减轻项目单位和其他有关

部门的责任。

附件一：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满意度调查问卷

附件二：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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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满意度调查问卷

尊敬的填表人：

我们接受永泰县财政局委托，正在对 2022年度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

圾处理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为了充分了解该项目的产出效益，现需进行该项目满

意度调查，敬请配合，不胜感谢！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3年 11月 16日
姓名（可匿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调查项目

标准

分数
得分 备注

1
您了解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情况吗？（非常

了解 10 分；很了解 6-9 分；一般 1-5 分；不了解 0 分）
10

2
您认为近年来永泰县生活垃圾转运及处置情况是否明显改善？

（是 10 分；较好 6-9 分；一般 1-5 分；否 0分）
10

3

您认为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设备产能是否能及时处理永泰县

每日运送的生活垃圾？（产能过剩 0 分；略有节余 6-9 ；相适

应 10 分）

10

4
您看到是否在生活垃圾中转保洁时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安

全事故？（是 0 分；否 10 分）
10

5

您觉得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在对飞灰处理

是否达到环保要求（是 0 分；较好 6-9 分；一般 1-5 分；否 10

分）

10

6

您认为目前永泰县生活小区垃圾处理作业过程中机械化程度的

提高是否明显？（明显提高 10 分；有所提高 6分；较小变化 3

分；没有变化 0 分）

10

7

您看到小区上实施垃圾转运过程中保洁工人施工时是否保持环

境工作现场作业标志明显，工具堆放整齐？（是 10 分；较好 6-9

分；一般 1-5 分；否 0 分）

10

8

您觉得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对城市环境生

态影响是否有重大意义。（是 10 分；较好 6-9 分；一般 1-5 分；

否 0 分）

10

9
您认为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是否存在不足

之处？（存在 3 项及以上 0 分；存在 2 项 1-5 分；存在 1 项 6-9

分；不存在 10 分）

10
如存在，请

列举

10
您对永泰县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实施是否满意？

（很满意 10 分；满意 6-9 分；一般 1-5 分；不满意 0分）
1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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